
 

臺灣期貨交易所 114 年上半年新制公告 

  一、「金融期貨」、「小型金融期貨」納入夜盤交易 (114/6/23實施) 

商品名稱 契約乘數 最小升降單位 交易月份 交易時間 

金融期貨  

(TF) 
1000 元×指數  0.2 點 =200 元  

自交易當月

起連續三個

月份，另加

上三、六、

九、十二月

中三個接續

季月，總共

六個月份的

契約在市場

交易  

一般交易時段 :08:45~13:45 

ETS 盤： 15:00~次日 05:00 

 

預開盤掛單時間：  

一般交易時段 :08:30 

ETS 盤 :14:50 

(開盤前 2 分鐘不可刪改單 ) 

 

盤後「豁免代為沖銷商品」 

 

小型金融期貨  

(ZF) 
250 元×指數  0.2 點 =50 元  

  二、新增「週五到期臺指選擇權」(114/6/27掛牌) 
商品名稱 契約乘數 最小升降單位 交易月份 交易時間 

週臺指選擇權  

(週五到期 ) 

TXU 第 1 週  

TXV 第 2 週  

TXX 第 3 週  

TXY 第 4 週  

TXZ 第 5 週  

50 元×指數  

未滿 10 點 : 

0.1 點 =5 元  

 

10 點 ~50 點 : 

0.5 點 =25 元  

 

50 點 ~500 點 : 

1 點 =50 元  

 

500 點 ~1000 點 : 

5 點 =250 元  

 

1000 點以上 : 

10 點 =500 元  

 

自交易當週

之星期五一

般交易時段

加掛次二週

之星期五到

期之週契約  

一般交易時段 :08:45~13:45 

ETS 盤： 15:00~次日 05:00 

 

預開盤掛單時間：  

一般交易時段 :08:30 

ETS 盤 :14:50 

(開盤前 2 分鐘不可刪改單 ) 

 

盤後「豁免代為沖銷商品」 

 

 

三、調整「匯率期貨」最後交易日 
項目 原契約規格 調整後契約規格 

最後交易日 

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 

 

適用 115年 6月(含)前已掛牌契約 

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前 2個營業日 

 

適用 115年 7月(含)新掛牌契約 

四、調整三階段漲跌幅冷卻時間及布蘭特原油期貨第一、二階段漲跌限制 

(一)冷卻時間由現行 10分鐘縮短為 5分鐘。 

(二)布蘭特原油三階段漲跌幅由±5%、±10%、±20%調整為±7%、±13%、±20%。 

公告僅供參考，詳細資料以交易所公告為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國票期貨交易室  敬啟 


